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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64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9

月 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

已以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提前发送通知的

义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安排并签署补充协议

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康贤通、广州菁慧典通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吴培诚、许学斌、张凤香、南京华大共赢一号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大共赢”）、张正勤、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共计 8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广州高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目标公司”或“高盛生物”）99.9779%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用于支

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公司向康贤通、广州菁慧典通

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吴培诚、许学斌、张凤香支付对价的方式由股份

支付和现金支付两部分组成，比例分别为 55.2090%和 44.7910%；公司按照人民

币 4.17 元/股的发行价格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南京华大共赢一号创业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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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张正勤、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交易对价；公司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51,178,878 股。 

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推进，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

对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及交易方案作如下调整： 

（1）公司向华大共赢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方式由发行股份调整为现金，即

在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 3 个月内，公司向华大共赢支付现金对价

15,882,363.53 元。 

（2）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47,370,158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股） 

1 康贤通 21,027,549  

2 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2,616,529  

3 吴培诚 4,205,509  

4 许学斌 3,154,132  

5 张凤香 1,051,377  

6 张正勤 3,791,578  

7 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23,484  

合计 47,370,158  

最终的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数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

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由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

效表决权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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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

案》 

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推进，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结合本次交

易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如下调整： 

（1）公司向华大共赢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方式由发行股份调整为现金，即

在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 3 个月内，公司向华大共赢支付现金对价

15,882,363.53 元。 

（2）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47,370,158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股） 

1 康贤通 21,027,549  

2 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2,616,529  

3 吴培诚 4,205,509  

4 许学斌 3,154,132  

5 张凤香 1,051,377  

6 张正勤 3,791,578  

7 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23,484  

合计 47,370,158  

本次交易方案仅调整了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未涉及增减交易对方、调整

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或新增配套募集资金，相关调

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

方案调整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

效表决权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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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关于<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调整，同意对《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进行相应修订。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9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

效表决权的【100】%。 

4、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

构。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调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

12月 31日和 2020年 6月 30日的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和 2020年 1-6

月的备考合并利润表以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天健审

〔2020〕2-509号《审阅报告》，董事会同意并批准该等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

效表决权的【100】%。 

 

三、上网公告文件 

1、《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摘要 

2、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修订稿）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审阅报告》（天健审〔2020〕2-5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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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重大调整的公告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9月 4日 


